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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COMMERCIAL HOLDINGS LIMITED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

營業收入 431,208 389,209 10.8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虧損 (15,003) (39,380) 不適用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0.96港仙) (2.88港仙) 不適用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總資產 709,000 732,000 (3.1)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27,000 411,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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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該中期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3 431,208 389,209

銷售成本  (343,332) (303,524)
   

毛利  87,876 85,685

其他收益  13,338 14,792

分銷成本  (106,348) (126,953)

行政費用  (13,307) (16,569)

其他收入，淨額  6,020 3,896

財務成本 4(a) (2,555) (4,317)
   

除稅前虧損 4 (14,976) (43,466)

所得稅 5 (27) –
   

本期虧損  (15,003) (43,466)
   

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15,003) (39,380)

 非控股股東權益  – (4,086)
   

  (15,003) (43,466)
   

每股虧損 6

 基本及攤薄（港仙）  (0.96)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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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 (15,003) (43,466)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隨後將不會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土地及樓宇重估收益 34,955 –
  

 隨後將可能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換算
  匯兌差額 (4,206) (4,797)
  

 本期其他總全面收益╱（虧損）
  （扣除零稅項） 30,749 (4,797)
  
  

本期總全面收益╱（虧損） 15,746 (48,263)
  

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15,746 (44,177)

 非控股股東權益 – (4,086)
  

 15,746 (4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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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035 15,250
 租賃預付款項  30,364 19,866
 投資物業  247,963 225,169
 可供出售之投資  7,717 7,717
 租賃按金及預付款項  21,488 21,554
  320,567 289,556

流動資產
 存貨  334,913 372,167
 租賃預付款項  609 50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33,265 38,475
 證券買賣  916 8,239
 已抵押銀行存款  5,131 1,48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983 21,554
  388,817 442,42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73,304 172,011
 銀行借貸  18,520 62,081
 董事之貸款  47,000 47,000
 即期應繳稅項  3,519 3,548
  242,343 284,640
   

流動資產淨額  146,474 157,7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7,041 447,339
   

非流動負債
 預收租金  1,917 1,967
 遞延稅項負債  6,790 6,790
 其他負債  30,990 27,346
  39,697 36,103
   

資產淨額  427,344 4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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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 313,373 313,373

 儲備  113,971 97,863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27,344 411,236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總權益  427,344 4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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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集團主要從事鐘錶貿易及零售以及物業租賃。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及香港德輔道西9號19樓。

除非另外說明，否則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及已於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董事會批准發佈。

2. 編制基準及會計準則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有關披露要求的
規定， 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表」而編製。

編制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需要運用判斷、評估及假設， 
將可能影響按年度政策之應用，資產和負債、收入和支出之呈報數字。實際結果可能與該
等 估計有所不同。

編制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守會計政策一致。惟除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外，其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循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循環）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於本年度應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一項新詮釋對本集團本年期及過往年期之財務表
現及狀況及╱或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內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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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循環）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例外情況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資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或注入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收購合資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披露計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釐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納方法1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農業：生產性植物1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應用於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1

1 適用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本公司董事正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3. 營業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資料以內部呈報方式一致之方式向本公司董事會（為主要營
運決策者）報告，目的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呈報以下二個可報告分類：(i)鐘錶銷
售（零售及分銷），以及(ii)租賃物業。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類合計以構成此等兩個可報告分類。

為評估分類表現及分類間資源分配，主要營運決策者按以下基礎監控各可報告分類之業績、
資產及負債：

可報告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詳述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週年財務報
表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虧損）╱溢利，並未分配中央行政
成本如該等融資成本及企業成本，其不能夠有意義地分配至獨立分類。此乃就分配資源至
各分類及評估其表現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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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類產生之銷售額及開支（該等分類應佔之折舊或攤銷資產所產生
之開支除外）分配予報告分類。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外部收入的計量基準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所採用者一致。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供出售投資及其他企業資產以外之可報告分類。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類，除即期應繳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不能歸屬於獨立分類借
貸及企業負債。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將期內之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物業租賃 分類總計 未經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收益 427,883 3,325 431,208 – 431,208
     

收益（附註） 427,883 3,325 431,208 – 431,208
     

經營（虧損）╱溢利 (15,847) 2,367 (13,480) (4,994) (18,474)
利息收入 33 – 33 – 33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499) – (499) 6,519 6,020
財務成本 (2,555) – (2,555) – (2,555)
     

分類業績 (18,868) 2,367 (16,501) 1,525 (14,976)
    

所得稅     (27)
     

本期虧損     (15,003)
     

折舊及攤銷 3,438 146 3,584 – 3,584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類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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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類總計 未經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34,188 252,533 686,721 14,946 701,667
    

可供出售之投資     7,717
     

總資產     709,384
     

本報告期間非流動分部
 資產之增加 1,256 3 1,259 – 1,259
     

分類負債 260,731 8,425 269,156 2,575 271,731
    

即期應納所得稅     3,519
遞延稅項負債     6,790
     

總負債     282,040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物業租賃 分類總計 未經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收益 386,765 2,444 389,209 – 389,209
     

收益（附註） 386,765 2,444 389,209 – 389,209
     

經營（虧損）╱溢利 (42,730) 2,176 (40,554) (2,527) (43,081)
利息收入 36 – 36 – 36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667) – (667) 4,563 3,896
財務成本 (4,317) – (4,317) – (4,317)
     

分類業績 (47,678) 2,176 (45,502) 2,036 (43,466)
    

所得稅     –
     

本期虧損     (43,466)
     

折舊及攤銷 5,696 89 5,785 – 5,785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類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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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鐘錶銷售 租賃物業 分類總計 未經分類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79,304 227,754 707,058 17,204 724,262
    

可供出售之投資     7,717
     

總資產     731,979
     

本報告期間非流動分部
 資產之增加 7,299 230 7,529 33 7,562
     

分類負債 298,960 7,872 306,832 3,573 310,405
    

即期應納所得稅     3,548

遞延稅項負債     6,790
     

總負債     320,743
     

經營地區資料

以下為(i)本集團收益來自對外部客戶及(ii)如下述所指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之經營地區分析。
客戶經營地區參考自提供服務或貨物遞送之地點，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
租賃預付款項、投資物業及租賃按金及預付款項。經營地區之非流動資產乃基於資產之實
際地點。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 198,345 194,583 55,808 59,129

香港（原居地） 232,078 194,236 243,733 208,912

瑞士 785 390 13,309 13,798
    

 431,208 389,209 312,850 28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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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主要客戶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收益約90,417,000港元來自單一外部客戶，其佔
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此收益來自鐘錶銷售分類。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並無任何來自單一客戶之收益， 佔本集團10%或多於此數之總收益。

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a)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120 2,848

董事貸款利息 1,435 1,469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負債所產生的
 利息支出總額 2,555 4,317
  

(b) 其他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424) 981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289 25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295 5,532

滯銷存貨（撥回）╱撇減，淨額 (784) 6,72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 28,080 34,561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343,332 30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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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香港以外地區 27 –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故期間並無香港利得稅撥備。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以有關國家現時通用之適用稅率撥備。

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15,00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9,380,000港元），
以及於期內發行之1,566,866,000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二零一四年：1,366,866,000股普
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經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
虧損。

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因為其普通股之平均市場價格不超過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
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購股權行使價。

7. 股息

董事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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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第三方 8,857 14,564

 －關連公司 5,201 4,213
  

 14,058 18,777

呆賬撥備 (2,515) (2,552)
  

 11,543 16,225

其他應收賬款  
  

 －第三方 2,691 1,159

 －關連公司 5,822 3,914
  

 8,513 5,073
  

貸款及應收賬款 20,056 21,298

按金及預付款項 13,209 17,177
  

 33,265 38,475
  

(a) 賬齡分析

本集團給予顧客由即期至180日之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貿易應收賬
款11,54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6,225,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及呆賬撥備
淨額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90日 6,275 11,678

91至180日 391 415

181至365日 1,583 1,515

365日以上 3,294 2,617
  

 11,543 1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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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34,425 36,171

 －關連公司 2,760 2,589
  

 37,185 38,76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8,719 41,435

應計利息賬款予一名董事 6,655 5,220
  

以攤銷成本計算之金融負債 82,559 85,415

預收租金 75 75

已收按金 7,208 4,031

其他應付稅項 83,462 82,490
  

 173,304 172,011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到貨品之日期之應付貿易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30,315 32,508

91日至180日 839 1,085

181日至365日 1,128 502

365日以上 4,903 4,665
  

 37,185 3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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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0.2港元之普通股 2,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0.2港元之普通股 1,566,866 313,373
  

11.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抵押資產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土地及樓宇 580 642

租賃預付款項 11,849 519

投資物業 199,500 175,900

存貨 102,561 120,901

已抵押銀行存款 5,131 1,483
  

 319,621 299,445
  

12. 承擔

於報告日，本集團有以下尚未履行的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與租戶到期情況，擁有未來最低租賃應收收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遲於一年 6,613 4,056

遲於一年及不遲於五年 17,925 2,858

超過五年 2,510 –
  

 27,048 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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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賃承擔－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到期情況，擁有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遲於一年 110,019 104,958

遲於一年及不遲於五年 268,293 322,334
  

 378,312 427,292
  

13. 或然負債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任何訴訟、仲裁或索償，而就董事認為，亦
無董事認為屬於重大之尚未完結或面臨威脅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被針對之事項。

14. 經營之季節性因素

本集團之手錶銷售業務受季節性波動影響，在日曆年的第一季度及第四季度有較高的銷售額。
此乃由於假日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控股業務則沒有特定的季節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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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析

中期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收入為431,000,000港元，
相較於去年同期的389,000,000港元，上升11%（二零一四年：下跌21%），乃因為
在香港開展一項新銷售手錶業務，儘管若干門店減少，以及本報告期內平均同店
銷售較去年同期減少13%。期內毛利率輕微下降2％至20％。

分銷成本減少16%至106,000,000港元，主要由於租金開支，員工相關成本，折舊
費用減少，以及廣告開支因若干數量門店減少的結果所致。行政開支與去年比較
下跌20%至13,000,000港元，主要由於銀行收費及購股權開支減少。其他收入本期
間增加2,000,000港元至6,000,000港元，乃因獲得出售買賣證券之收益所致。本期
間融資成本減少41%至3,000,000港元，乃因為借貸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總額為1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23,000,000港元）。結餘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償還銀行貸款。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權益）為15%（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27%）。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貨幣為港元、人民幣及瑞士法郎。本集團對外匯風險實行監控，會
在必要及適當時運用金融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展望

本集團繼續改善其經營業績及於本期內減少24,000,000港元至15,000,000港元的虧損。

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其核心店經營及與去年同期比較結束八間店舖。由於中國經濟
增長放緩以及內地遊客消費方式轉變，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奢侈品零售業務整體氣
氛仍然持續疲弱。

本集團決心重建其資金實力及有信心令業務轉虧為盈，並在其未來的擴張持謹慎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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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代表本集團對各股東、各客戶、供應商及聯屬人士給予本集團的積極支持，致
以由衷謝意。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透過高質素的董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對本公司全體股東之透明度及
問責性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的所有條文，惟對守則條文A.4.1

條及D.1.4條以下之偏離者除外：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實施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之私人法案，百慕達1989

年公司法案（「1989年法案」）。根據1989年法案第3(e)條，擔任執行主席或董事總
經理的董事毋須根據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由於本公司受1989年法案之條文約束，現時無法修訂公司細則，以完全反映守則
之規定。故此，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
特別決議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從而令（其中包括），(i)每名本公司董事（不
包括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ii)可於股東大會
上藉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決議案罷免董事；(iii)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或作為董事
會新增成員的董事，須於獲委任後首屆股東大會而非獲委任後的下一屆股東週年
大會上經股東重選。

為提升良好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主席楊仁先生已向董事會確認彼將自願最少每
三年一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照守則之規定退任董事職務，惟倘符合資
格，彼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楊仁先生為主席，而行政總裁之職能則由餘下之執行董事分擔。

守則條例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輪值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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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最少每三
年輪值退任一次及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
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比守則所定者寬鬆。

守則條文第D.1.4條規定，董事應清楚地認識到適當委託安排。公司應該有正式的
董事委任函件載列其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

本公司與其董事並無訂立任何書面委任信函。然而，董事會確認：（i）各董事  已受
到適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的法律和法規（包括上市規則，
以及受託責任）規管，以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行事；（ii）彼等在其專業中均
信譽卓著；（iii）採納本公司目前之安排已有數年及已證明有效。因此，董事會認
為各董事在目前的安排下，可以負責任地及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業務經營及決策
過程受到適當及審慎的規管。

遵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操守準則」），該準則之條款
之嚴格程序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回顧期內，彼等均遵守所上載之操守準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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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218名僱員。本集團按照市場趨勢向僱員
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並提供獎勵（如酌情花紅及股份獎勵）以激勵僱員。

承董事會命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鄭嘉聰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仁先生（主席）、楊訪梅女士及楊明志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賴思明先生、王穎妤女士及李達祥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